
附件1：

安溪县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和城市

交通发展奖励涨价补贴资金申报自评报告

一、农村道路客运发展自评情况

（一）审核情况及自评分

1.建制村通客车服务质量情况（本项分值100分）

2025年度，安溪县未收到群众举报“通返不通”或省级检查通报情况。按照省级考核评分标准，自评得分100分。

2.地方财政保障情况（本项分值20分）

2025年度，安溪县已于2020年出台有关农村客运扶持政策《安溪县全面推进乡镇和建制村通客车工作方案》，本年度已落实相关扶持资金。按照省级考核评分标准，自评得分20分。

3.地方绩效考核情况（本项分值20分）

《安溪县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2025年度绩效评估目标考评工作方案的通知》（安交〔2025〕107号）已将建制村通客车工作列入县政府对我单位的年度绩效考核内容。按照省级考核评分标准，自评得分20分。

4.辖区农客车辆座位数情况（根据座位数得分）

2025年度，安溪县在册运营的农村道路客运车辆座位数为1694个。按照省级考核评分标准，本项自评得分169.4分。

5.辖区建制村通客车难度情况（本项分值50分）

根据市级通报全市建制村通客车难度情况，安溪县排名全市第一。按照省级考核评分标准，自评得分50分。

6.辖区农村道路客运安全稳定情况（本项满分30分）

2025年度，安溪县农村道路客运保持安全稳定，未发生农村客运事故或农村道路客运领域群体性不稳定事件等情况。按照省级考核评分标准，自评得分30分。

7.建制村通客车工作成效（本项为加分项，最高加分不超过100分）

2025年9月1日至9月2日，福建省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在三明市市委党校举办2025年深化改革推进道路客运转型升级培训班，安溪县做经验交流，加10分。按照省级考核评分标准，该项自评总得分为10分。

（二）自评总分

综上，安溪县2025年度农村道路客运发展自评总分为399.4分。（详见附件2）。

二、农村客运站点发展自评情况

（一）审核情况及自评分

1.地方财政投入情况（本项分值10分）。

2025年，安溪县拨付从事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运输的农村客运区域化（镇村客运）车辆运营补助资金187.6468万元，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工作。泉州市市级下拨安溪县农村客运车辆运营补贴资金56.22万元。本项自评得10分。

2.建设投资情况（本项分值35分）。 

2025年，安溪县改建2个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分别为：官桥镇运输服务站，总投资111.3897万元，2025年7月份项目改建完成；西坪镇运输服务站，总投资103.7844万元，2025年3月份项目改建完成。按照省级考核评分标准，自评得分12分。

3.历年列入省级交通建设补助项目数量及建成投入使用情况（本项分值40分）。安溪县有“安溪县公共交通公司龙门综合运输服务站”、“泉州新恒兴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安溪尚卿运输服务站”2个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历年列入省级建设补助且已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项目，每个项目得1分。本项自评得2分。

4.其他考核情况（本项分值15分）。
《安溪县—“四个三”机制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高质量发展》编入2025年《福建省农村客货邮典型案例集》；《安溪县“四个三”推动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工作典型经验做法，泉州市交通运输局发文推广。本项自评得5分。  

（二）自评总分

综上，安溪县2025年度农村客运站点发展自评总分为29分。（详见附件3）。
三、等级客运站发展自评情况

（一）审核情况及自评分

1.地方出台扶持政策情况（本项分值10分）。

安溪县2025年度未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本项自评得0分。

2.新、改扩建项目建设投资情况（本项分值40分）。

安溪县2025年未有新、改扩建项目建设投资情况。本项自评得0分。

3.已投入使用项目运营管理情况（本项分值50分）。

2025年，安溪县2个等级客运站项目（一级车站：福建省泉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安溪汽车总站、二级车站：泉州新恒兴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安溪新车站）均在运政系统内（相关信息完整准确），且正常运营。本项自评得10分。

（二）自评总分

综上，安溪县2025年度等级客运站发展自评总分为10分。（详见附件4）。
四、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自评情况

（一）审核情况及自评分

1、出台城市公交成本规制财政补贴政策。（本项分值50分）

安溪县未出台相关政策。本项自评得分0分。

2、开展城市公交成本评估测算。（本项分值50分）

安溪县未开展城市公交成本评估测算。本项自评得分0分。

3、上年度城市公交成本规制财政补贴兑现率。（本项分值200分）

安溪县无成本规制财政补贴。本项自评得分0分。

4、新能源公交车推广运用情况。（本项分值100分）

安溪县新能源汽车比例达100%。本项自评得分100分。

5、国家示范工程创建城市情况。（本项分值50分）

安溪县未参与国家示范工程创建城市。本项自评得分0分。

6、新能源公交车数量情况。（每标台得0.1分）

安溪县新能源公交车共有161.6标台。本项自评得分16.16分。

（二）自评总分

综上，安溪县2025年度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自评总分为116.16分（详见附件5）。
五、出租车电动化自评情况

（一）审核情况及自评分

1.地方扶持政策情况(本项分值100分)

安溪县未出台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运营补助扶持政策.本项自评得0分。

2.巡游出租汽车数量情况(本项根据实际车辆数得分)

根据《福建省交通运输统计信息管理系统》年报，2025年度安溪县共有出租汽车23辆。本项自评得2.3分。

3.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推广应用情况(本项分值200分)

安溪县2025年度巡游出租汽车未曾新增或更新新能源车辆。本项自评得0分。

4.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组织领导情况(本项分值100分）

安溪县未建立。本项自评得0分。

5.建立巡游出租汽车运价动态调整机制情况(本项分值100分)

安溪县出租汽车运价按照《泉州市物价局  泉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关于泉州市巡游出租汽车运价有关问题的通知》（泉价〔2018〕13号）实施。本项自评得100分。

6.出租汽车行业文明创建情况(本项分值100分)

安溪县未开展。本项自评得0分。

7.95128约车服务电话推广应用情况(本项分值100分)

安溪县未开展。本项自评得0分。

8.出租汽车行业监管能力建设情况(本项分值100分)

安溪县已通过信息化手段开展监管和执法。本项自评得100分。

9.出租汽车行业信用监管情况(本项分值100分)

安溪县已将出租汽车行业纳入信用体系监管。本项自评得100分。

10.出租汽车行业稳定情况(本项分值100分)

2025年度，安溪县未出现大规模的停运罢运和极端冲突事件、大规模司机聚集上访事件、进京上访事件、网上大规模传谣信谣的恶性事件等不稳定现象。本项自评得100分。
（二）自评总分

综上，安溪县2025年度出租车电动化自评总分为402.3分（详见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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